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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北京市盈科（苏州）律

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法

律意见书》，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的公司，应当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还应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的自律监

管意见。 

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

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

合《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更正前：《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就本次股票发

行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股票发行文件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

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股东大会就股票发行作出的决议，至少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数量（数量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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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或范围、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 

更正前：《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一）（二）（三）

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200 名。 

更正后：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股票

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二百人的，应当持申请

文件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中国证监会基于全国股转系统的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

册程序。 

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二百人的，

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

合《公众公司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定向发行的条件。 

更正后：《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依法就本次股票发

行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股票发行文件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

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股东大会就股票发行作出的决议，至少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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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数量（数量上限）； 

（二）发行对象或范围、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 

更正后：《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三十五名。 

除上述变化外，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公告内容保持不变，由此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修订后的《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更正

后）》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平台(www.neeq.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0 日 

 


